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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社会以风险为本质特征，轻罪立法是刑法对频发的社会风险积极治理的表现。从《刑法修正案(六)》
到《刑法修正案(十一)》，我国的刑法修订都涉及到轻罪设计。国家治理情况、国际治理经验和刑法发

展历程都表明轻罪化具有其时代必然性。新罪轻罪的增设并不必然等同于现象立法或者情绪性立法，不

应机械地拘泥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在立法和社会层面都应当转变观念，认识到轻罪时代的不同，做出

适应性调整。实体法的轻罪化需要程序法予以配合和保障，后者通过“开源节流”可以提高刑法治理效

率。轻罪治理常态化是一种高水平的追求目标，但轻罪立法的范围和进程都应当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前

科制度的推陈出新也是完善风险社会轻罪设计立法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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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risk, and the legislation of misdemeanors is the active manage-
ment of frequent social risks. From “Criminal Law Amendment (VI)” to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China’s criminal law revision all involves the design of misdemeanors. The situation of na-
tional governance,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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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ll show that misdemeanour has its inevitability in the times. The addition of new misdemea-
nors is not necessarily equivalent to phenomenon legislation or emotional legislation, and should 
not mechanically adhere to the modest requirements of criminal law. In the legislative and social 
level, we should change the concept, recognize the different times of misdemeanors, and make 
adaptive adjustments. The misdemeanor of substantive law needs the coope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ocedural law, the latter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iminal law governance through “open 
source and throttle”. The normalization of misdemeanor governance is a high-level goal to pursue, 
but the scope and process of misdemeanor legislation should be controlled within a reasonable 
limit. Th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record system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perfecting the legisla-
tion of misdemeanor crime design in risk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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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险社会与轻罪立法 

1.1. 以高空抛物罪为引入 

随着高楼在现代社会不断林立，高空抛物行为时有发生，也造成了很多人身、财产损害。高空抛物

发生率高、危害性大、追责困难、难以防范等特点正是风险社会风险频发、主体可控性差等特征的一种

具体表现，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悬在头顶的痛”成为风险社会的代表性现象之一。无论是

否承认或者是否认识到，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在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工业化

引发的风险影响，成为风险社会。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的罪名，也是轻罪的代表性罪名，其最高法定刑为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在高空抛物罪的溯及力问题、高空抛物罪侵害的法益到底是公共安全还是公共秩序、社会

管理秩序等问题背后，该罪还体现出我国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的一种应对设计——轻罪立法。《刑法修

正案(十一)》并非唯一做出轻罪入法的修正案，只是这次修订犯罪化数量较大，又涉及多个章节，故而呈

现出更加明显的轻罪入法势态。以高空抛物等罪为代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罪名大多对社会热

点事件和民众呼声做出相关回应。“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民意的呼唤固然是刑法修法的动因”[1]，但是

回应的度却需要谨慎把握，也有学者对此次修法再次提出了情绪性立法的警示和批评[2]。基于上述，对

风险社会中轻罪设计的立法化进行检视和整体把握是调整刑法未来方向、更好实现刑法机能重要需求。 

1.2. 关键概念的确定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理论。在其著作中，贝克认为在工业社

会，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整个世界，人类进入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3]。现代社会中，人类

活动愈发频繁，人类生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加深，社会内生的和系统的风险不断增加，而且这种风

险是人的主体不可控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单独个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虽

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低，但是其一旦发生，危害后果却十分严重。所以可以说，风险社会的到来客观上

引发了国民的不安感。轻罪立法作为刑事立法活性化的表现之一，正是对风险社会和国民不安的一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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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4]。 
虽然无论是对于司法实践还是理论学界来说，“轻罪”一词都颇有老生常谈的姿态，但是当前实际

并没有法律规范对“轻罪”的概念进行专门界定，即“轻罪”依然是一个生活用语而不是法律用语。对

“轻罪”直接和字面的理解是社会危害程度较轻的犯罪，但是这样的表述不能明确其含义，也不足以为

理论研究提供牢固的基础。故而应当设置清晰的轻罪标准，更好地理解轻罪的含义和完善轻罪体系。 
作为规范概念和法律用语的“轻罪”源自国外犯罪分层传统，因而其法律规范具有参考和帮助理解

的价值。而综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已由法律明文规定轻罪概念和制度的国家的

立法规定，轻罪在本质上都是根据法定刑来划分的。即使国情不同，采用上述多国不约而同选择、已经

经过实践验证的法定刑划分标准并无不可。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三年有期徒刑的标准来划分

轻罪和重罪，相较于五年法定刑的标准，该标准也更与刑法管辖、缓刑等规定的立法旨意及轻型化的趋

势相符[5]。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法定刑标准应当是轻罪划分的唯一标准。罪责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

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不仅指导执法、司法，也是立法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由是，我国刑法法定刑

之设置已然综合考量了罪行的违法程度和责任程度，所谓对犯罪社会危害性进行的“实质考察”多少具

有画蛇添足的意味[6]。 

2. 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性与必然性 

2.1. 我国轻罪入法实践 

轻罪、重罪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不可能单独存在或者不存在与刑法规定中。在 1997 年新刑法中，

主刑最高刑不超过三年有轻罪、重罪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不可能单独存在或者不存在与刑法规定中。

在 1997 年新刑法中，主刑最高刑不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轻罪罪名就占当时罪名总数的约 20%。在刑法修

订和调整、犯罪圈逐渐扩大的历程中，轻罪修改和轻罪新罪的出现也逐渐频繁。从《刑法修正案(六)》开

始，刑法的修订涉及轻罪。《刑法修正案(六)》扩充了当时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的犯罪对象，使之成为违

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两款个人信息犯罪轻罪。《刑法修正案(八)》增

设了颇具代表性的轻罪，危险驾驶罪，该罪配置的刑罚仅为拘役和罚金刑。《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代

替考试罪等十数个轻罪。《刑法修正案(十)》特为惩治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其设置的侮辱国歌罪也是最

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如上述，增设了涉及多个方面的大量新罪轻罪，

其明显的轻罪入法特征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7]。可见，轻罪已经是我国刑法不可分割的重要

组成部分，轻罪入法、轻罪立法也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修订不可阻挡或逆转的重要趋势期徒刑的轻罪罪名

就占当时罪名总数的约 20%。在刑法修订和调整、犯罪圈逐渐扩大的历程中，轻罪修改和轻罪新罪的出

现也逐渐频繁。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刑法的修订涉及轻罪。《刑法修正案(六)》扩充了当时提供

虚假财务报告罪的犯罪对象，使之成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两款个

人信息犯罪轻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颇具代表性的轻罪，危险驾驶罪，该罪配置的刑罚仅为拘役

和罚金刑。《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代替考试罪等十数个轻罪。《刑法修正案(十)》特为惩治侮辱国歌

的犯罪行为，其设置的侮辱国歌罪也是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如上

述，增设了涉及多个方面的大量新罪轻罪，其明显的轻罪入法特征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可

见，轻罪已经是我国刑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入法、轻罪立法也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修订不可

阻挡或逆转的重要趋势。 

2.2. 轻罪化的时代必然性 

从国家治理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成效显著，我国的犯罪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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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暴力犯罪显著减少。互联网深度连结现代社会生活，网络效应可能会错误的放大人们对个别暴力犯

罪的主观感受。事实上，一方面，无论是从公安机关立案数据、人民检察院起诉数据还是人民法院的裁

判数据来看，我国在犯罪领域的治理都取得了卓越成效，社会治安良好，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持续建设。

另一方面，这种刑事案件之所以能够引发大范围关注、成为热点事件，恰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严重犯罪

很少出现在一般人身边。试想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严重刑事犯罪频发，对此熟视无睹的民众又怎么会

关注发生在遥远距离的他人身上的案件？传统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数量的减少和比例的下降必然伴随着

新罪、轻罪犯罪数量增加和占比上升。“治乱世，用重典；治治世，用轻典。”刑事立法不能囿于理论

学术闭门造车，既然社会现实情况与以往不同，社会治安越来越好，相应的政策也应走向宽缓，并对轻

微罪刑做出针对性的规制。 
从国际治理经验来看，横向上，德国早前有重罪、轻罪、违警罪之分，在《德国刑法典》删除违警

罪相关规定后，轻罪也仍然得以保留。日本制定有《轻犯罪法》，约束和规范了公民的社会行为习惯。

对美国各州刑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模范刑法典》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微罪和违警罪四等，对应不同

程度的刑罚。英国重罪与其他轻微犯罪之间的划分先后起到影响管辖权和程序的意义。轻罪与重罪的分

类和治理，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不约而同的选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纵向上，

世界整体范围刑罚趋缓。刑罚严厉程度降低既有刑法人道主义观念和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影响，也不可

否认有轻罪机制更加适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原因。 
从刑法发展历程来看，最初被规定为犯罪的通常是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的自然犯。随着社会发展，

原先危害性不太明显的行为开始或者被发现影响到社会安定和治理，法定犯和一些其他自然犯随之被纳

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同样，“从法理角度而言，轻罪罪名的增设并无问题，因为刑法自设立以来就已经

将危害性最严重的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此后刑法的修订不过是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将新类型危

害行为纳入刑法体系，新罪罪名较之于刑法原有罪名必然呈现出轻罪特征。”忽略个别时期个别领域的

个别例外情况，符合总体逻辑和趋势的发展是越早进入刑法法网的犯罪社会危害性越大、刑事责任越重、

法定刑越高；越晚入法的犯罪危害越小、刑责越低，即相比较之下，新罪理论上就会是轻罪。发展的导

向虽然不是必然的，但却是不可忽略的。可以说，轻罪化是蕴含于刑法本身的必然方向。 

3. 认识上的转变 

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到来、不可规避或者逆转的现实境况，给社会生活和刑事治理都带

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现代社会犯罪进入法定犯时代、网络犯罪时代、轻罪时代，轻罪轻刑治标“双升”

[8] [9]。面对已经实际发生的变化，刑法积极治理、提前干预、严密法网，将不当行为抑止在危险状态或

者社会危害尚轻的阶段是一种合理的应对之策。为了更加顺利地推进轻罪化的进程，首先应当在认识层

面做出转变，正确看待轻罪化及其相关问题。 
在立法层面，刑法的犯罪化和回应性立法随着刑法修正案轻罪入法趋势逐渐明显的过程引起了学界

广泛关注和讨论。批评的声音就此指出：刑法应当严守谦抑性的原则，坚持对社会治理的适度干预，减

少轻罪立法，杜绝情绪性立法[2] [10]。诚然，谦抑性作为刑法必备的特征，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的重要原则。但是谦抑性不应该成为拒绝适应和改变、阻碍刑法积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教条。当前我

国轻罪立法比较为人诟病的一点在于其往往响应社会热点事件，对于涉事行为发生前没有刑法规定，但

是引起广大民众强烈反感和不满的行为作犯罪化处理。应当看到的是，犯罪形态的快速变化是刑法修订

和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回应性立法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情绪性立法或者现象立法。根据舆情频繁、大

量修法设罪的做法被一些学者认为违反了刑法一直以来的谦抑性原则，可能会导致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应当予以避免。刑法是公权力的重要象征，拥有最严厉的惩治手段，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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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无可厚非。然而回应性立法其实不具有通向类似结果的可能性。回应型立法并非因为立法本身受到

舆论煽动或强制，相反，其立法目的在于平息民众愤怒、安抚民众情绪。对于安全感和民族情感等重要

情绪的坚定维护是刑法发挥其保护功能的要件。同时，立法者也不是随意地急于将各种侵害到具体利益

的现象犯罪化。在网络上，以及通过网络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大量负面情绪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

危害性，而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中立法者还会进行取舍，再抽象出明确的构成要件和值得保护的法益，

最终设罪配刑。危害行为入罪明示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法律后果，发挥了刑法警示、威慑的一般预

防功能，具有正面的倡导和象征意义。危险驾驶罪等适用率较高的罪名也证实了以其为代表的新设轻罪

有其社会治理需要，而不是对应个别现象的轻率立法。 
新罪之所以大多为轻罪、危险犯，就是旨在提前介入，防止风险社会潜在的严重风险变为现实。“治

未病”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倾向，面对较轻但是多发的危害社会行为，治理成本较低的轻罪规定也符合经

济刑法的要求。新时代、新挑战、新应对，机械的谦抑和过度回应社会都是不可取的，刑法发展应当谋

求恰当平衡，找寻一条真正适合的道路。 
在社会层面，配合风险社会的轻罪设计，应该着力营造更为包容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对于曾经

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有偏见的警惕感，人们也会下意识地与之保持距离以增加自身的安

全。这或许曾经是防卫社会、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是在轻罪时代对于犯罪人就过于严苛了。随着轻

罪化的进程，入罪人员数量也会逐渐增加。对于此类因触犯刑法的轻罪规定获罪受刑的人，应当看到他

们与传统严重犯罪人之间的不同。轻罪之“轻”既在于犯罪的社会危害轻微，也体现为犯罪人的人身危

险性不高，再犯罪的可能性较小。社会对于轻罪犯罪人可以持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避免其被打上终身

性的“犯罪标签”、被社会边缘化[11]。社会观念的转变可以给犯罪人提供一个更好改过自新的机会和环

境，对于其他社会一般人来说，曾经的犯罪人可以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减少社会上人为迫使的不稳定因

素，增进社会和谐，也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刑法的最终目的是治理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反过来，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也能帮助刑法实现更好的治理。 

4. 机制上的转变 

4.1. 程序法的配合 

刑事诉讼程序是保障刑法贯彻落实的重要环节，其与刑事实体法的匹配程度及对社会现实情况的适

应性影响着犯罪治理的实效。我国目前司法资源仍然处于较为紧张的阶段，面对新到来的轻罪时代，程

序法也应当跟上变革的步伐，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司法效率。 
所谓“开源”是指针对新罪轻罪社会危害性逐渐减弱的现象，刑事程序制度也更可能向轻缓、灵活

的方向演化，可以考虑参照民事程序制度，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传统的诉讼方式自不待言，也

将在下文做专门的研究。调解是经由第三方从中斡旋，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其已经在

事实上存在于我国的犯罪治理领域，尤其是针对轻微犯罪行为，经公安机关等国家机关调解，经被害人

谅解和同意的，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不立案等宽缓处理。类似的，在合理范围内，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

的，经过立法的总体规范或者具体个案具体分析，可以允许用以处理轻罪的刑事纠纷。仲裁是相对正式

但又吸纳社会力量以解决纠纷的诉讼代替方式，其已经在民事领域展现出良好的治理效果，具有高效便

捷、接受度高等优势，不失为一种趋轻理念指导下的选择。 
至于“节流”是指在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利用好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认罪认罚制度与信

息网络技术等，做好繁简分流，平衡好多发的新罪轻罪和有限的司法资源[12]。“案多人少”、司法工作

人员任务重压力大是我国司法实践不可否认的现状和无法回避的问题。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设计的初衷

就是区别重罪、轻罪，使之不再适用完全相同的一套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实体从宽、程序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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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设计。利用好信息网络技术，将可以线上进行的工作移至线

上，也是刑事程序节约资源、与时俱进的可行方向。理论可以追求程序的细致完美，现实却必须考虑到

司法成本问题，在保障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权利的前提下，根据罪行轻重适用繁简不同的诉讼程

序能够取得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 

4.2. 轻罪治理常态化 

“‘常态化’的字面含义即转变成本来的、正常的状态，这是一种共性的、通常的表现出来的形态，

具有一般性、稳定性、有序性和日常性等特征。”[13]与采用特殊手段或者进行专项打击行动等的非常态

治理相反，常态化治理是指将治理融合进日常状态，在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部署治理、进行治理、

完成治理。轻罪治理常态化其实是一种刑法发展更为完善、水平较高、需要继续追求的一种治理状态。

现阶段对于轻罪立法现象之所以存在积极刑法观和消极刑法观的争议，其实是因为轻罪化还处于方兴未

艾的阶段。在周延治罪、细密法网的过程中，单独看待新罪的设置可能产生现象立法、非常态治理等错

误认识；而从整体把握，刑法立法水平的上升既是现实的，又是可预期的，当到达阶段性的平稳期时，

轻罪治理就会呈现出常态化。 
与此同时，对常态化的追求也与社会呼声、民众愿景相符合。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我国

民众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于是反过来，民众又会对良法善治产生更高的期待。面对风险社会风险频发

而多元的特征，刑法不可能彻底放弃其稳定性，跟在各种危险之后亦步亦趋。在这样的矛盾情形中，轻

罪治理常态化则综合了刑法的前置性、预测性和适应性，意味着安全和稳定。 
轻罪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量增设轻罪、严密法网是立法目标而非即时立法举动。轻罪立法的范

围和进程应当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在范围上，轻罪立法不能成为过度犯罪化的借口，不合理的轻罪化同

样属于过度犯罪化[14]。我国刑法受“诸法合体，刑主民辅”等法历史、法传统的影响，一直具有厉而不

严的重罪模式倾向。轻罪立法是刑法法网向严而不厉式过渡的道路，不能走向犯罪圈无度扩张的另一个

极端。在进程上，立法虽然具有指导司法的性质，但考量司法实况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轻罪立法不能

罔顾现有司法资源配置的压力而一味推进、集中增设，其进程应当结合实际司法问题做出调整，引导司

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循序渐进，追求“良法”的同时不弃“善治”。 

4.3. 前科制度改革 

前科严格来说不属于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生活用语，是指行为曾经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并受刑罚处

罚的经历。前科经历在我国具有刑法内部的意义以及刑法之外犯罪附随后果的影响。在定罪量刑上，前

科经历再加上符合一定条件构成累犯、再犯的，依法从重处罚；缓刑、假释等有利制度的适用也受到限

制。在刑法体系之外，前科经历会影响行为人本人的上岗就业、荣誉获取、积分落户甚至社会保障享受

[15]；行为人的亲属、配偶在报考、录取为国家公务员等资格方面也会受到连带影响。根据前科的概念，

无论行为人触犯的罪行轻重、法定刑几何，前科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不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而相

较于传统犯罪或者严重犯罪，轻罪本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强，配置的刑罚也较为轻

缓，在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的前科制度此时反倒似乎重于刑事处罚本身，即形成所谓的“倒挂”现象。 
前科制度的设立源于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具有的人身危险性[16]，在特定历史时期也起到过保护社

会的作用。近几次修法以来，轻罪犯罪圈不断扩大，触犯这些罪名而获罪受刑的人员数量也大幅增加。

在大基数的影响下，前科制度使得轻罪不轻的影响更为明显，调整前科制度甚至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呼

声也越来越大。部分现有的前科规定，主要是发生在刑法外部的犯罪附随后果，确实有失公正，与基本

的法治理念相悖，对其进行修改、消灭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权力和影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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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序和限制就应该约严格。与经由法律明文规定和法院依法审理判处的刑罚不同的是，犯罪附随后

果的施加随意性较强，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甚至私人企业都可能对此制定制裁。而前科影响本质上是刑

事处罚的延续，其严厉程度有时甚或超过犯罪人被判处的实定刑，有失公正与正当。另一方面，虽然罪

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罪责自负等是刑法原则，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规定在刑法中，但基于其与犯罪

和刑罚的密切关系以及基本的法秩序统一观念，前科制度也不应与上述原则产生明显冲突。前科影响的

不确定性和终身性、对于非犯罪人的牵连负面影响等弊病都在法治环境下站不住脚又显得格格不入，亟

需全面清理或者矫正。 
为变革前科制度，使之脱胎换骨，首先应当规范立法，明确其立法层级，防止低层级、无序化的扩

张。其次，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或者对无限剥夺、限制权利条款的修改有助于前科人员改过自新，重新

融入社会生活。最后，强调处罚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前科人员的家庭成员，应当以与犯罪行为有

关联为界，就其自身的责任令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而不应仅凭亲缘关系连带受罚。在于前科人员犯罪

行为不相关的领域，也不宜设置无关限制或处罚[11]。 

5. 结语 

轻罪立法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刑法修订过程中已经现实存在并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必

然性。对于有刑法干预需求的新发社会危害行为，与其放任司法通过解释的方法无度扩张，不如在刑法

规定上予以明确，将这些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依法予以惩治。现阶段新罪轻罪的设立确实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但这也是事物向好发展的必经之路。置身于风险社会，面对轻罪设计的现实困境，我们不

能因噎废食，相反，应当改变观念，着力构建完善的轻罪制度。相关旧制度的革新和新制度的创设都需

要进行细致、深入、审慎的工作，在明确大方向之后，具体的路径和方式还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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